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关于对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01 号） 

所涉问题的核查意见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本所依据与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托生物”“公司”）

签署的《常年法律顾问委托合同》，担任赛托生物的常年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 年 11 月 10 日出具的《关

于对山东赛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01

号）要求律师核查的事项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2020 年 11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山东证监局

警示函的公告》显示，2018 年 4 月，你公司向原关联方菏泽润鑫热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 2070.29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上

述款项全部收回。该关联交易事项你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做出

说明： 

1. 请补充说明润鑫热力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以列表形式披露你公司

向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生时间及具体过程、款

项性质、支出金额、偿还金额及时间、偿还方式、被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核查意见： 

（一）润鑫热力与赛托生物的关联关系 

根据润鑫热力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资料，润鑫热力原为山东润鑫

投资有限公司（系赛托生物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润鑫投资”）持有 100％股权



 

的有限责任公司，系赛托生物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为赛托生物之关联方；

2019年 1月，赛托生物从润鑫投资处受让了其所持有润鑫热力 100％的股权，至

此润鑫热力成为赛托生物的全资子公司。 

（二）赛托生物向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的具体情况 

根据赛托生物、润鑫热力提供的资金流水记录及财务凭证，赛托生物向润鑫

热力提供财务资助的发生时间及支出金额、偿还金额及时间、偿还方式、被占用

资金日最高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发生时间 支出金额 偿还金额 偿还方式 
被占用资金日

最高余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资产

的比例 

2018.04.12 2070.29万元 —— —— 

2070.29万元 1.22％ 
2018.09.25 —— 1000万元 银行电汇 

2018.12.24 —— 1000万元 银行电汇 

2018.12.25 —— 70.29万元 银行电汇 

根据赛托生物提供的资金流水及财务凭证，赛托生物与浙江乾元建设有限公

司菏泽分公司（以下简称“乾元菏泽分公司”）之间签署的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赛托生物向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的具体过程如下： 

2018 年 4 月，赛托生物与乾元菏泽分公司签署了《9-羟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就 9-羟项目土建工程（提炼动力车间和溶媒回收）作出约定，合同金额

为 5180 万元，其中预付款为合同金额的 40％。同月，公司按该合同约定以背书

转让承兑汇票的形式向乾元菏泽分公司支付了工程预付款 2070.29 万元。2018

年 4月，润鑫热力因资金紧张，从某无关联关系自然人处借款 2070.29 万元用于

项目建设，该自然人向润鑫热力提供的借款中存在赛托生物向乾元菏泽分公司背

书转让的承兑汇票。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润鑫热力以银行电汇的方式向该

自然人偿还了上述所借全部款项。 

2018 年 9 月，因乾元菏泽分公司的施工人员周转无法满足工期需求，赛托

生物与乾元菏泽分公司经协商一致终止《9-羟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赛托

生物就该项目与山东中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另行签署了施工合同。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乾元菏泽分公司分批退还了公司预付的全部款项 2070.29 万元。 

至此，赛托生物向润鑫热力提供的 2070.29 万元财务资助均已归还。 

2.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事项的内部责任认定情况。 

核查意见： 



 

根据赛托生物就其内部责任认定情况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对赛托生物

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的访谈，赛托生物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福文对本

次关联交易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向关联方划拨资金负有

重要责任，公司董事会已约谈李福文并予以书面警告。 

3. 除上述向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外，你

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核查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赛托生物的《企业信用报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证明、

赛托生物与控股股东润鑫投资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流水，并访谈赛托生物

的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除上述向润鑫热力提供财务资助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 结合上述情况，请自查你公司股票是否存在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1.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2.公司主要

银行账号被冻结；3.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4.公司向

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

5.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赛托生物提供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资金流水及财务凭证，赛托生

物被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为 2070.29万元，占该事项发生之日前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169,008.65万元）的 1.22％，截至 2018年 12月，公司已经全部收回上述款项。

2019年 1月，赛托生物收购了润鑫热力 100％的股权。鉴于，赛托生物与润鑫热

力间财务资助的款项已全额归还，且润鑫热力已成为赛托生物之全资子公司，该

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公司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人提供资金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据此，赛托生物不存在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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